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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7日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17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至15: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邓建军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57人， 代表股份6,814,096,7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18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7人，代表股份6,814,096,74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1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3人，代表股份118,859,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498%。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1,085,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1%；反对10,

818,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8%；弃权2,192,3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848,4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533%；反对10,818,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2%；弃权2,

192,3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45%。

提案2.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2,008,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6%；反对9,

875,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2,21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71,2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296%； 反对9,875,8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88%； 弃权2,

212,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16%。

提案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4,34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0%；反对8,

4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5%；弃权1,331,3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112,4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994%； 反对8,41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05%； 弃权1,

331,3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01%。

提案4.00� 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8,865,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5%；反对13,

395,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6%；弃权1,836,1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28,3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854%；反对13,395,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98%；弃权1,

836,1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48%。

提案5.00�关于申请统一注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DFI）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7,054,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61%；反对58,

640,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6%；弃权8,401,9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5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17,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956%；反对58,640,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356%；弃权8,

401,9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688%。

提案6.00�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375,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0%；反对13,

172,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3%；弃权1,548,1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138,5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147%；反对13,172,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828%；弃权1,

548,1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25%。

提案7.00�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8,655,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4%；反对14,

257,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2%；弃权1,184,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18,0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085%；反对14,257,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950%；弃权1,

184,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65%。

本次股东会表决通过了全部提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熊孟飞、项颂雨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信息披露

202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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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24 － 2026/6/25 2026/6/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6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22,499,14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349,948.9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24 － 2026/6/25 2026/6/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丰华、王小红（LOUISA� W� FENG）、宁波上丰盛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丰嘉

隆（GAVIN� JL� FENG）、丰嘉敏（JAMIN� JM� FENG）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

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对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

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

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

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

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

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2899078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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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10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人民币3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宁波智拓制冷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智拓” ）增资，增资完成后，宁波智拓的注册资本将从6,

800万元增加至36,800万元，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其100%股权；同意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8,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宁波阳泽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阳泽” ）增

资，增资完成后，宁波阳泽的注册资本将从21,180万元增加至29,180万元，增资前后公

司均持有其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7）。

二、进展情况

近日，宁波智拓、宁波阳泽已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并取得了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宁波智拓

企业名称：宁波智拓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DGFTP64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宁波前湾新区滨海四路55号

法定代表人：陈越鹏

注册资本：368,000,000元

成立时期：2024年3月2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家用电器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宁波阳泽

企业名称：宁波阳泽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CKHXK0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55号

法定代表人：陈越鹏

注册资本：291,800,000元

成立时期：2018年11月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调

设备销售；塑料制品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宁波智拓制冷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宁波阳泽电器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388

证券简称：嘉元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58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

用于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子公司项目建设，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已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自有资产进行抵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用于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的议案》， 公司向国

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40,000万元综合授信及贷款，由国开新型政

策性金融工具有限公司委托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向公司办理贷款，通过注资形式用

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嘉元时代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时代” ）年产10万吨

高性能电解铜箔建设项目。 本次贷款以公司位于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沙坪村的嘉元科技

园新增年产1.6万吨高性能铜箔技术改造项目的房地产和60台生箔一体机设备作为抵押，

以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嘉元时代23.80%的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

上述抵押贷款额度范围内审核并签署上述申请贷款及资产抵押事项的相关法律文件。 在

借款期限内，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及公司可以动态调整还款计

划。 本次融资的实际执行，以签署的借款协议及其任何后续有效的补充协议（如有）中约

定的条款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质押向金融机

构申请借款用于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3）。

公司已与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限公司签订了《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质押

合同》（以下简称“质押合同” ），公司于2026年1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用于控股子公

司项目建设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与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限公司签订了《国开新

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质押合同变更协议》（合同编号：4410202506100000506号股东借款

合同的质押合同001），对质押合同担保条款进行调整，将原质押合同中出质标的对应出

质股权数额由11,900万股变更为16,660万股， 其余关于出质标的为出质人所持有的嘉

元时代23.8%股权及相关权利的约定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用于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相关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二、变更事项审议情况

2026年3月，公司与广东省粤财产业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广东粤财” ）签订了《广东嘉元时代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广东粤财认

购嘉元时代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广东粤财持有嘉元时代

5.4054%股权，嘉元时代注册资本由70,000万元增加到74,000万元，公司持有嘉元时代

的股权比例由85.7143%变为81.0811%。

因嘉元时代注册资本变动，公司质押的股权比例也需变动，公司于2026年6月17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质押向金融机

构申请借款用于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以部

分自有资产抵质押向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40,000万元贷款的

质押合同内容，是根据出质标的发生的变化而进行的变更，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

险，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则及公司制度，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

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三、质押合同变更情况

经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限公司与公司协商，拟对质押合同相关内容进行变更

并 签 订 《国 开 新 型 政 策 性 金 融 工 具 质 押 合 同 变 更 协 议 》（合 同 编 号 ：

4410202506100000506号股东借款合同的质押合同002）（以下简称 “《质押合同变更

协议002》” ），《质押合同变更协议002》主要内容如下：

出质人：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限公司

第一条 质押合同变更内容

（一）质押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为：

“（一）本合同项下出质标的（下称‘出质标的’ ）为出质人所持有的广东嘉元时代

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 ）23.8%的股权，对应出质股权数额16660万股，

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签订之日以及本合同签订之后任何时点出质人持有目标公司23.8%

的股权所对应的权利，其具体信息如本协议附件一‘质押股权说明’所列。 ”

现将上述约定变更为：

“（一） 本合同项下出质标的（下称‘出质标的’ ）为出质人所持有的广东嘉元时代

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 ）22.5135%的股权，对应出质股权数额16660万

股， 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签订之日以及本合同签订之后任何时点出质人持有目标公司

22.5135%的股权所对应的权利，其具体信息如本协议附件一‘质押股权说明’所列。 ”

四、本次变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用于控股子公司项目建

设相关事项，是根据出质标的发生的变化而进行的变更，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

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2026-019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代码：002515，证券简称：金

字火腿） 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 （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2026年6月17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1.公司前期已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金字半导体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投资的中晟微电子 （杭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微” ）持股比例为9.0909%。 公司投资参股中晟微，对其不

具有控制权，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仅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 2025年度、

2026年一季度，公司确认来自中晟微的投资收益分别为-66.29万元、-67.14万元，对公司

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二）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庆昇先生就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进行函

询，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开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公司股票近期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看待股价波动，切勿盲目跟风炒作，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6-020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埃及轮胎产能提升项目”

暨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年产2,7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及2万吨非公路轮胎。

● 总投资金额：114,131万美元（其中：建设投资109,002万美元、铺底流动资金4,210万美元、建设期利息919万美元）。

● 增资标的名称及金额：公司对赛轮香港增资不超过69,111万美元；赛轮香港对赛轮新加坡增资不超过69,111万美元；赛轮新加

坡对赛轮欧洲增资不超过68,419万美元； 赛轮欧洲及赛轮新加坡分别对Shams� El� Sherouk增资不超过14,114万美元、143万美元，分

别对Senro� Tyre投资不超过54,305万美元、549万美元。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投资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批或备案，以及埃及当地

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未来国内外市场、融资环境与政策及经济形势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项目投资计划可能根据未来实际情况调整，存在不能达到原

计划推进的风险。

2、本次投资尚需股东会审议，且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批或备案，以及埃及当

地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 因此，项目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因无法获得批准或备案导致项目变更、延期或终止的可能。

3、本次投资的预计收入、预计投资收益率等仅为预估数，在实施与运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供

应链及物流成本变动等风险因素影响，能否达到预测的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Shams� El� Sherouk� Tyre� Co.,� Ltd.（以下简称“Shams� El� Sherouk” ）是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赛轮集

团” ）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在埃及设立的全资公司，已规划建设年产9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和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目

前项目正在推进中。

根据全球产业发展趋势与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为更好地匹配及满足全球市场客户的需求，提升企业综合实力与全球核心竞争力，

公司拟投资建设“埃及轮胎产能提升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114,131万美元（其中：建设投资109,002万美元、铺底流动资金4,210万美

元、建设期利息919万美元）。

本次轮胎产能提升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年产2,7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及2万吨非公路轮胎， 其中Shams�

El� Sherouk负责建设年产9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部分， 其他部分由公司境外子公司拟在埃及新设的全资子公司Senro� Tyre� Co.,�

Ltd.（具体名称以最终注册文件为准，以下简称“Senro� Tyre” ）负责建设。

本次项目建设完成后，Shams� El� Sherouk项目（含目前正在推进的年产9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及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部分）

总投资80,400万美元，其中自筹资金（含自有资金）60,300万美元，向金融机构借款20,100万美元；Senro� Tyre项目总投资91,422万美

元，其中自筹资金54,854万美元，向金融机构借款36,568万美元。

为满足Shams� El� Sherouk和Senro� Tyre投资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增资路径

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SAIL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HONGKONG)� CO.,LIMITED.（以下简称“赛轮香港” ）增资不超过

69,111万美元；赛轮香港对其全资子公司SAIL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SINGAPORE)� PTE.LTD.（以下简称“赛轮新加

坡” ）增资不超过69,111万美元；赛轮新加坡对其全资子公司Sailun� Tyre� Europe� B.V.（以下简称“赛轮欧洲” ）增资不超过68,419万

美元；赛轮欧洲及赛轮新加坡分别对Shams� El� Sherouk增资不超过14,114万美元、143万美元，分别对Senro� Tyre投资不超过54,305

万美元、549万美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投资新项目

投资标的名称 埃及轮胎产能提升项目

投资金额 √已确定，具体金额：114,13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80,656万元）

出资方式

√现金

√自筹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是否跨境 √是 □否

注：人民币投资金额根据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84折算。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和有关部门批准

2026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关于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相关主管

部门审批意见，结合项目各建设阶段实际情况，在不超出本次审议投资规模的前提下，对项目实施进度、实施方式等内容进行合理调整，

并办理相关手续、签署法律文件。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连续12个月对外投资累计金额已达股东会审议标准，本事项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批或备案，以及埃及当地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

案。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项目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投资新项目

项目名称 埃及轮胎产能提升项目

建设地点 埃及苏伊士省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

项目主要内容 年产9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

年产1,8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165万条全钢子午线

轮胎及2万吨非公路轮胎

项目建设主体 Shams�El�Sherouk Senro�Tyre

项目总投资金额（万美

元）

22,709 91,422

上市公司自筹金额（万

美元）

7,608 54,854

项目建设期（月） 15 24

预计投资收益率 18.46% 14.03%

是否属于主营业务范围 √是 □否

2、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项目处于筹备阶段。

3、项目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根据全球轮胎市场发展趋势及公司全球化发展战略，公司拟投资建设埃及轮胎产能提升项目，以更好地满足埃及本地及欧洲、北美

等市场客户需求。目前，该目标区域的汽车产业稳步发展，市场需求旺盛、增长潜力充足，项目具备良好的市场落地条件。埃及地处亚非欧

交通枢纽，依托苏伊士运河航运及完善的港口物流体系，项目可进一步优化原材料采购与成品外销物流路线，降低运输成本、提升供应链

运转效率。 该项目是公司完善全球产能布局的重要举措，建成后将与现有其他海外生产基地形成协同联动，有效提升区域订单响应与交

付能力，利于规避现有及潜在的国际贸易壁垒。同时，该项目建设完成后，还会助力公司深耕海外市场，持续扩大品牌海外影响力，全面增

强企业国际综合竞争力，为集团全球化战略落地提供有力保障。

（二）新设公司的具体信息

1、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标的公司类型 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 Senro�Tyr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经理 高勇

注册资本 不超过54,854万美元

注册地址 埃及苏伊士省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

主营业务 轮胎生产经营

注：具体信息以最终注册文件为准。

2、投资人/股东投资情况

序号 投资人/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赛轮欧洲 自筹资金 不超过54,305万美元 99

2 赛轮新加坡 自筹资金 不超过549万美元 1

合计 不超过54,854万美元 100

（三）增资标的具体信息

1、赛轮香港

（1）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 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董事 刘燕华等

成立日期 2016/9/12

注册资本 45,576万美元

注册地址

Unit2,LG1,MirrorTower,61�Mody� Road, � Tsim� Sha� Tsui, � Kowloon, �

Hong�Kong.

控股股东 赛轮集团

主营业务 投资

（2）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科目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204.66 47,865.18

负债总额 1,276.32 1,923.82

所有者权益总额 45,928.34 45,941.36

资产负债率 2.70% 4.02%

科目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8.47 -52.00

2、赛轮新加坡

（1）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 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董事 谢小红等

成立日期 2021/2/26

注册资本 46,343万美元

注册地址 727�CLEMENTI�WEST�STREET�2,�#01-280,�SINGAPORE�120727

控股股东 赛轮香港

主营业务 投资

（2）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科目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831.13 61,259.83

负债总额 17,198.56 15,697.31

所有者权益总额 45,632.58 45,562.51

资产负债率 27.37% 25.62%

科目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16 -323.00

3、赛轮欧洲

（1）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 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董事 王筱婷等

成立日期 2025/1/17

注册资本 30万欧元

注册地址

Joan�Muyskenweg� 30, � Unit� Joan� 3.17, � 1114AN� Amsterdam-Duivendrecht, �

Netherlands

控股股东 赛轮新加坡

主营业务 轮胎贸易

（2）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财务数据）

单位：万欧元

科目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53.43 4,458.32

负债总额 4,555.59 4,458.08

所有者权益总额 1,597.84 0.24

资产负债率 74.03% 99.99%

科目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11.17 -29.76

4、Shams� El� Sherouk

（1）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 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经理 杜伟锋等

成立日期 2025/10/14

注册资本 17,500万美元

注册地址

Suez�Ataqa�Plot�No.�(A-01),�within�the�developer's�land,�TEDA�Egyp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 Suez� Canal�

Economic�Zone�(SCZone).

控股股东 赛轮欧洲

主营业务 轮胎生产经营

（2）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科目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99.38 5,203.15

负债总额 1,560.04 37.61

所有者权益总额 7,139.34 5,165.54

资产负债率 17.93% 0.72%

科目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6.20 -9.46

（四）相关公司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公告日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备注

赛轮香港 45,576万美元 不超过114,686万美元

本次增资完成前后，

增资标的公司股权结

构均保持不变

赛轮新加坡 46,343万美元 不超过115,453万美元

赛轮欧洲 30万欧元 不超过68,454万美元

Shams�El�Sherouk 17,500万美元 不超过31,757万美元

注：因增资币种与当地记账本位币存在差异，最终实际增资金额以当地登记的注册资本为准；上表所列各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按公

告日注册资本加本次拟增资金额列示，未考虑这些公司正在办理手续的其他增资业务。

（五）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本项目所需资金拟以自筹资金（含自有资金）及向金融机构借款等形式解决。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中国首家布局海外生产基地的轮胎企业，拥有丰富的海外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经验。 本次埃及产能提升项目建成后，预计可

新增公司年均营业收入116,080万美元、年均净利润17,018万美元。依托埃及新增产能，公司可进一步挖掘海外市场机遇，更好地满足下

游客户需求，有效保证公司产品产销量的持续增长。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 公司在埃及将具备年产3,6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33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及2万吨非公路轮胎的生产能力。

随着埃及项目的产能落地，公司将形成覆盖中国、越南、柬埔寨、墨西哥、印尼及埃及的全球化产能矩阵，可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全球化运营

能力，有利于公司有效抵御国际贸易壁垒带来的经营风险。 同时，全球协同的产能体系可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优势、持续强化核心竞争

力，不断提升综合抗风险能力与长期发展潜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一）未来国内外市场、融资环境与政策及经济形势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项目投资计划可能根据未来实际情况调整，存在不能达到

原计划推进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对国内外市场的法律环境、政治环境、商业政策、经济形势等的分析与研究，在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加强风险控制能

力，稳妥推进项目实施。

（二）本次投资尚需股东会审议，且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批或备案，以及埃

及当地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 因此，项目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因无法获得批准或备案导致项目变更、延期或终止的可能。

公司将保持与我国及埃及相关主管部门的积极沟通，争取及时完成各项审批或备案手续，以保证项目建设按原计划推进。

（三）本次投资的预计收入、预计投资收益率等仅为预估数，在实施与运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国际市场竞争加剧、

供应链及物流成本变动等风险因素影响，能否达到预测的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加强对投资项目重点市场的持续分析，同时还会密切关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原材料与物流成本变动等情况，合理把握采购

节奏和销售策略，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累计对外投资事项

过去12个月内，公司在埃及地区累计对外投资情况如下（不含本次）：

序号 发生日期 投资事项 投资金额

1 2025年8月 埃及年产360万条子午线轮胎项目 29,148万美元

2 2026年4月 埃及年产705万条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 28,543万美元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6-021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7月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7月3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43号橡塑新材料大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7月3日

至2026年7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

2 《关于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6-019）。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

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058 赛轮轮胎 2026/6/26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登记时需持个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或持股证明；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或持股证明。

2、法人股东登记时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或持股证明（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人股东单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或持股证明（加盖公章）。

3、登记时间：2026年7月1日（星期三）15:30之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六、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资本运营中心内。

2、现场会议预计半小时，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3、会务联系人：李金莉

联系电话：0532-68862851

联系传真：0532-68862850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7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2 《关于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6-019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本

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26年6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2人）。

会议由董事长刘燕华女士主持，公司总裁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

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根据全球产业发展趋势与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为更好地匹配及满足全球市场客户的需求，提升企业综合实力与全球核心竞争力，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Shams� El� Sherouk� Tyre� Co.,� Ltd.（以下简称“Shams� El� Sherouk” ）及新设的全资子公司Senro� Tyre� Co.,�

Ltd.（具体名称以最终注册文件为准，以下简称“Senro� Tyre” ）投资建设“埃及轮胎产能提升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114,131万美元（其

中：建设投资109,002万美元、铺底流动资金4,210万美元、建设期利息919万美元）。

本次轮胎产能提升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年产2,7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及2万吨非公路轮胎， 其中Shams�

El� Sherouk负责建设年产9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部分，其他部分由Senro� Tyre负责建设。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下简

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埃及轮胎产能提升项目”暨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2026-020）。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关于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Shams� El� Sherouk和Senro� Tyre投资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资，具

体增资路径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SAIL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HONGKONG)� CO.,LIMITED.（以下简称“赛轮香港” ）

增资不超过69,111万美元；赛轮香港对其全资子公司SAIL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SINGAPORE)� PTE.LTD.（以下简称

“赛轮新加坡” ）增资不超过69,111万美元；赛轮新加坡对其全资子公司Sailun� Tyre� Europe� B.V.（以下简称“赛轮欧洲” ）增资不超

过68,419万美元；赛轮欧洲及赛轮新加坡分别对Shams� El� Sherouk增资不超过14,114万美元、143万美元，分别对Senro� Tyre投资不

超过54,305万美元、549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投资建设 “埃及轮胎产能提升项目” 暨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

2026-020）。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临2026-021）。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88521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7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松涛路560号张江大厦20

楼芯原股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2,783,1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2,783,1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06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06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董事长 Wayne� Wei-Ming� Dai（戴伟民）主持现场会议；

2、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 公司董事会秘书石雯丽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2,557,997 99.9109 197,532 0.0781 27,630 0.0110

2、议案名称：关于划分董事角色及职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2,666,026 99.9536 90,786 0.0359 26,347 0.010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独立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122,663,741 99.8167 197,532 0.1607 27,630 0.02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超、胡艳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境内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